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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贤
毕马威中国资本市场及执业技术部
主管合伙人

前言
作为全球领先的上市地之一，香港依赖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而这又建基于多项关键因素，当中包括发行人所编制
的财务资料的质量和可靠性。

一直以来，投资者参考历史财务数据进行投资决策。然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前期间的财务资料
可能无法为投资者提供发行人财务前景的全貌。面对迅速变化的经济形势，投资者寻求通过整合其他财务数据（例如备
考财务资料）来更准确地评估发行人的前景。而将历史财务资料与其他财务数据相结合的混合方案，正好可为投资者了
解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全面、均衡的视角。

与编制历史财务资料需要遵循众多准则相比，有关编制备考财务资料的指引相对有限，导致实务中做法五花八门。有
时，人们也把备考财务资料与预测性财务资料（例如财务预测）相混淆。鉴于其具有假设性质，编制备考财务资料颇具挑
战，而且编制者往往需要作出重大判断和假设，以确保所列报的备考财务资料有意义，可以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坚
实基础。为此，我们编写了本刊物，介绍编制香港《上市规则》下备考财务资料应一致遵循的指导性原则。

我们希望，本刊物能够为您应对与编制备考财务资料相关的问题提供实务指引和有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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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会计指引第7号 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会计指引》第7号 — “编制载入投资通函的备考财务资料”

通函或投资通函 由主体发出的与证券相关的文件，旨在供其证券持有人或其他各方参考或作出投资决策，包括但不
限于上市文件、招股章程、致股东通函或同类文件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极端交易 上市发行人进行的、符合《主板规则》第14.06C条或《GEM规则》第19.06C条规定的一项或一连串资
产收购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并购
交易

《主板规则》第18B章中规定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对目标公司的收购或业务合并，最终促成继承公
司上市

《GEM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证券上市规则》

半年度报告 《主板规则》下的中期报告或《GEM规则》下的半年度报告

香港会计准则 《香港会计准则》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此统称包含由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所有适用的单项《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香港会计准则》和诠释

HKICPA 香港会计师公会

香港鉴证业务准则第3420
号

由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香港鉴证业务准则》第3420号 — “汇报载入招股章程的备考财务资料编
制工作的鉴证业务”

IPO 首次公开招股

发行人 按照《上市规则》的定义，发行人是指其任何证券为上市申请对象或其部分证券已上市的任何公司
或其他法人

《上市规则》 《主板规则》及《GEM规则》的统称

主板 联交所主板

《主板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主要交易 上市发行人进行的一项或一连串交易，而该交易计算的《主板规则》第14.07条或《GEM规则》第
19.07条所指的任何百分比率为25%或以上，但少于100%(就收购事项而言) 或75% (就出售事项
而言)

须予公布的交易 指《主板规则》第14.06、14.06B或14.06C条或《GEM规则》第19.06、19.06B或19.06C条所指定的任
何一个类別的交易 

备考资产及负债报表 《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备考资产及负债报表或备考资产净值报表

备考财务状况表 《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备考财务状况表或备考资产负债表

备考损益表 《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备考损益表或备考收益表

申报会计师 受委聘编制载入投资通函的公开报告和函件或与投资通函有关的私人函件的注册会计师。根据上
下文需要，包括履行与投资通函相关职责（除作为审计师对财务报表进行报告以外）的审计师

反收购行动 上市发行人的某项或某连串资产收购，而有关收购在联交所的意见构成一项交易及╱或安排（或一
连串交易及/或安排），或者属于一项交易及/或安排（或一连串交易及/或安排）的其中一部分；而该
等交易及/或安排具有达致把收购目标（定义见《主板规则》第14.04(2A)条/《GEM规则》第19.04(2A)
条）上市的意图，同时亦构成规避《主板规则》第8章/《GEM规则》第11章所载有关新申请人规定的
一种方法

往绩记录期间 投资通函列报的发行人历史财务资料所函盖的期间

非常重大收购事项 上市发行人进行的资产收购或一连串资产收购，而该交易计算的《主板规则》第14.07条或《GEM规
则》第19.07条所指的任何百分比率为100%或以上

非常重大出售事项 上市发行人进行的资产出售或一连串资产出售(包括视作资产出售)，而该交易计算的《主板规则》
第14.07条或《GEM规则》第19.07条所指任何适用百分比率为75% 或以上

本刊物使用的简称和用词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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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范畴和应用

《上市规则》规定发行人须在若干情况下编制及列报备
考财务资料，同时就发行人应如何列报有关资料制定了
一个监管框架。备考财务资料旨在向投资者列报因投资
通函所涉及交易事项对财务资料所产生的影响。

上市申请人须编制并在招股章程内列报备考财务资料，
以说明透过IPO发行新股以及在往绩记录期间以后但在
上市以前收购或建议收购主要子公司事项的影响。

上市发行人须就某些主要交易、非常重大收购事项、极端
交易、反收购行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并购交易、非常重
大出售事项或通过供股及公开发售方式发行新股等，编
制并在投资通函内列报备考财务资料。

本刊物概述了根据《上市规则》编制备考财务资料的相关
规定和指引，并分享了本所对于一些实际问题处理方式
的观察。

本刊物大纲
本刊物分为以下五个主要部分：

1. 引言
2. 格式、报告期间和未经调整资料
3. 备考调整项目
4. 列报和披露

5. 申报会计师报告

第1节综述备考财务资料的性质及概述编制该等资料的
要求。第2节重点探讨列报备考财务资料的格式，并进行
具体讨论，以协助本刊物读者了解在选定备考财务资料
所须涵盖的报告期间、对发行人和收购对象是否采纳一
致的会计期间，以及未经调整资料来源等各方面所须考
虑的各项原则。

在编制和列报备考财务资料期间预计会出现一些实际问
题。第3节除了列出了备考调整项目所需符合的基本准
则外，还提供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真实问题以及如何应
对这些问题的实例，例如编制备考有形资产净值，以及涉
及须予公布交易中企业合并、出售子公司及供股等相关 
问题。

第4节论述备考财务资料的列报和披露要求。第5节综论
按照香港鉴证业务准则第3420号报告备考财务资料的规
定。

本刊物附录载列了备考财务资料的列报和披露示例，方
便读者深入了解内文所论述的各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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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1节

“备考”一词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市场，经常被用作代指一些非公认会计原则指标或预测。例如，非公认会计原则
指标“经调整溢利净额”有时被称为备考盈利。此类做法会导致投资者混淆何为备考财务资料。就香港监管环境
而言，备考资料、非公认会计原则指标和预测之间存在明确差异。

备考财务资料旨在说明假如一项特定拟议交易在某个较早日期已经发生，该交易可能如何影响投资通函内列
报的未经调整财务资料。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备考财务资料应按照发行人所采纳的会计政策编制。

非公认会计原则指标是替代性会计指标，是在可比公认会计原则指标基础上作出某些调整（例如剔除某些一
次性交易和非现金交易的影响）后计算出来的。非公认会计原则指标的典型示例包括经调整溢利和息税前利
润。与备考财务资料相比，这些指标并不完全遵循发行人的会计政策，且对可比公认会计原则指标所作的调整
并不局限于一项特定交易。

预测是根据管理层对未来趋势的假设编制的预测性财务资料。一个典型示例是对来年的溢利预测。与备考财
务资料不同，预测旨在说明发行人未来的整体业绩，而非特定交易对其历史资料的影响（尽管预测通常会参考
历史资料）。

本刊物旨在提供根据《上市规则》编制备考财务资料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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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财务资料的性质和目的
1.1 《上市规则》规定发行人须在若干情况下编制及列

报备考财务资料，同时就发行人如何列报有关资料
制定监管框架。自愿披露备考资料也要符合同样 
规定。

1.2 发行人的董事负责编制备考财务资料。申报会计师
须根据《上市规则》要求对备考财务资料出具报告 
(参阅第5节) 。

1.3 备考财务资料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投资通函所涉及
交易之影响的信息。备考财务资料说明了假如有关
交易于报告期的期初或期末（就备考财务状况表、
备考资产及负债报表或备考有形资产净值报表而
言）完成，可能如何影响投资通函所列报的财务资
料。

1.4 备考财务资料不代表有关交易于编制备考财务资
料所设定日期发生时发行人将达致的财务状况或
业绩。同时，备考财务资料亦不代表在有关交易实
际发生时发行人则会达致的财务状况或业绩。备考
财务资料说明的是，有关交易对发行人的财务表现
或状况的大致影响。

1.5 基于以上讨论以及备考财务资料一般不会反映除
投资通函涉及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和事项，备考财
务资料仅反映了一个假设性情况，相关信息只为供
说明用途而编制。备考财务资料使用者，必须谨慎
诠释有关资料。

1.6 股东或准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进行拟议的交易时，可
能会采用所列报的备考财务资料。因此，发行人应
评估所列报的资料是否有用或具意义。若有违这个
目的或所提供的资料似有误导，请发行人重新参阅
包括会计指引第7号在内的相关指引，并征询专业
顾问和联交所有关资料的最佳列报方式。

何时需要根据《上市规则》列报备考财
务资料
1.7 《上市规则》规定在若干特殊情况下须列报备考财

务资料。表1.1概述了在不同情况下《上市规则》所
规定的备考财务资料。

1.8 联交所可酌情豁免、更改或免除遵守《上市规则》的
规定。不过，我们预期只有当个别案例的实际情况
证明确实无须符合有关规则时，联交所才会运用上
述酌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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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备考财务资料列报规定概要
发行人 交易类型 相关规则和指引 规定事项

上市申请人 IPO发行新股 《主板规则》附录D1A部第21段

《GEM规则》附录D1A部第21段

说明用作支持每一类别寻求上市
的证券的净有形资产（已计及将
予发行的新证券）

附注:  如上市申请人曾（根据《主
板规则》第五章或《GEM规则》第
八章）对任何物业权益或其他有
形资产进行评估，并把该等评估
载列于其首次公开招股的招股
章程内，则上市申请人必须以经
调整有形资产净值报表附注方
式，在招股章程内列明，假如该等
资产以有关估值数额列账，损益
表中将须额外扣除的折旧额（如 
有）。

在往绩记录期间之后但在上市之
前收购或建议收购的主要子公司

（参阅以下附注）

附注：所有自发行人的会计师报
告内所载的最新财务资料截算的
日期开始进行的收购或建议收购
事项 (不论收购业务或公司) 均须
合并处理。如果采用经合并的资
产总值、溢利或收益计算的任何 

《 主 板 规 则 》第 1 4 . 0 4 ( 9 ) 条 或
《GEM规则》第19.04(9)条所界

定的百分比率达到5%或以上，
则须根据《主板规则》第4.28条
或《GEM规则》第7.30条要求将
上述收购事项视为收购主要子 
公司。

《主板规则》第4.28条

《GEM规则》第7.30条

如果按照《主板规则》第4.28条及
《GEM规则》第7.30条计算所得

的任何百分比率为5%或以上但
少于100%，则发行人须至少披露
经扩大后集团的备考资产及负债
报表。

如果按照《主板规则》第4.28条及
《GEM规则》第7.30条计算所得

的任何百分比率为100%或以上，
则发行人须至少披露经扩大后集
团的备考财务状况表、损益表及
现金流量表。

附 注 ：《 主 板 规 则 》第 4 . 2 8 条 /
《GEM规则》第7.30条的要求不

适用于发生在A1表申请版本招
股章程往绩记录期间之后、但后
续会涵盖在最终版招股章程的往
绩记录期间之内的收购或建议收
购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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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备考财务资料列报规定概要（续）
 发行人 交易类型 相关规则和指引 规定事项

构成主要交易的收购事项 《主板规则》第4.25、14.67(6)(a)
(ii)、14.67(6)(b)(ii) 各条

《GEM规则》第7.27、19.67(6)(a)
(ii)、19.67(6)(b)(ii) 各条

经扩大后集团的备考资产及负债
报表

非常重大收购事项、极端交易或
反收购行动

《主板规则》第4.26、14.69(4)(a)
(ii)、14.69(4)(b)(ii) 各条

《GEM规则》第7.28、19.69(4)(a)
(ii)、19.69(4)(b)(ii) 各条

对于收购业务或公司：经扩大后
集团的备考损益表、财务状况表
和现金流量表

对于收购会产生收益的资产：经
扩大后集团的备考损益表和资产
及负债报表

上市发行人 非常重大出售事项 《主板规则》第4.27、14.68(2)(a)
(ii)、14.68(2)(b)(ii) 各条

《GEM规则》第7.29、19.68(2)(a)
(ii)、19.68(2)(b)(ii) 各条

对于出售业务或公司：集团剩余
部分的备考损益表、财务状况表
和现金流量表

对于出售会产生收益的资产：集
团剩余部分的备考损益表和资产
及负债报表

通过供股及公开发售方式发行
新股

《主板规则》附录D1B部第13条

《GEM规则》附录D1B部第13条

说明用作支持寻求上市的每一类
别证券的净有形资产（已计及将
予发行的新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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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财务资料的格式和显著性
2.1 《上市规则》规定备考财务资料须以分栏格式如下

列报：

 (a) 首栏列载发行人的未经调整财务资料，发行 
 人以该等资料为基础说明交易的影响（详见第 
 2.16节）；

 (b) 随后各栏反映就投资通函涉及交易的影响 
 所作出的各项调整（详见第3节）；及

 (c) 末栏列示由此得出的经调整数额

 在实务中，对于涉及收购或出售公司的交易，如果
目标公司的财务资料可直接摘录自会计师报告且
无需调整，某些发行人倾向于将目标公司的财务资
料单列为一栏，与其他备考调整项目的各栏分开列
报。

2.2 在投资通函内，备考财务资料不能较历史财务资料
显著。

报告期间或日期
2.3 《上市规则》规定只可刊发下述期间的备考财务资

料：

 (a) 当期财务期间；

 (b) 最近期的已完结财务期间；及/或

 (c) 最近期的中期期间，而期内的未经调整资料曾 
 经或将会公布或现正刊载于同一文件内

 及，就备考财务状况表或资产及负债报表而言， 
上述有关期间的结算日。

2.4 根据《上市规则》，发行人不可列报早于最近期的已
完结财务期间的任何期间的备考财务资料。

2.5 只当全段期间已完整终结且期内的财务资料已经
刊发，相关财务期间才算完结。因此，分别载列于第
2.3(a) 及(c) 两节的 “当期财务期间”及 “将会刊发
的有关资料所示的中期期间”，主要是针对未经调
整资料取自溢利预测或估算而相关期间财务资料
尚待刊发的情形（参阅第2.16节）。例如，如果上市
申请人根据其截至20X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溢利
预测披露备考预测每股盈利信息，则备考资料是针
对当期财务期间（即尚未结束的截至20X3年12月
31日止的财政年度）编制。

格式、报告期间和 
未经调整资料

第2节

© 202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澳门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均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香港 《上市规则》 下的备考财务资料12



例1

备考财务资料分栏格式 – 构成上市发行人主要交易的收购交易中的经扩大集团的备考资产及负债报表

备考调整项目
发行人未经调整资料

20X2年12月31日
收购目标

20X2年12月31日
收购代价

及买价分配
备考经调整资料

20X2年12月31日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非流动资产
物业、厂房及设备 1,500 500 100 2,100
商誉 - - 100 100

1,500 2,200

流动资产
存货 500 200 - 700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
收款 300 100 - 400
银行存款及现金

1,000 50 (900) 150
1,800 1,250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
付款 200 100 - 300
本期税项

100 50 - 150
300 450

流动资产净值 1,500 800

非流动负债
银行贷款 300 - - 300
其他贷款 200 - - 200

500 500

资产净值 2,500 2,500
注：就本备考财务资料而言，我们假设没有递延税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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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根据第2.3节的规定，发行人可以列报多于一个期
间或多于一个结算日的备考财务资料。 但是，在实
务中，列报多于一个结算日的备考资产及负债报表
或财务状况表未必有实际作用，除非具体事实和情
况证明有必要这样列报。

备考损益表的报告期间 – 是否需要于备考财务状况表的
报告日截算？

2.7 一套完整历史财务报表的主要报表反映相同交易
的不同方面，而备考财务资料则不同，各个主表之
间可能缺乏互相勾稽的关系，即备考财务状况表不
会反映备考损益表调整项目的累积影响。因此，备
考财务资料不代表若有关交易于编制备考财务资
料所设定日期发生时发行人应可达致的财务状况
或业绩。

2.8 例如，就备考损益表而言，发行人须假设交易事项
在期初已完成。相应地，物业、厂房和设备的公允价
值调整将会影响所示期间的折旧费用。备考财务状
况表则会假设交易事项在期末完成，并不会反映上
述新增折旧费用。

2.9 假设备考财务状况表（或资产及负债报表）及备考
损益表（及现金流量表）均列报在同一文件内，列报
备考财务状况表（或资产及负债报表）所选定的报
告结算日，可能有别于在同一文件内列报的备考损
益表（及现金流量表）所选定的报告期期末。发行人

可以选定任何报告结算日或期间，只要能符合《主
板规则》第4.29(4) 条或《GEM规则》第7.31(4) 条即
可。所以，备考财务状况表（或资产及负债报表）所
选定的结算日，可以不同于列报备考损益表（及现
金流量表）的报告期期末。虽然有不同的方案供选
择，但发行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当的报
告日，例如：

- 财务资料的可获得性（例如发行人和目标公司是 
 否有针对相同时长的同一期间或同一日期的财 
 务资料）；以及

-  发行人及目标公司的业务的季节性影响。

2.10 在实务中，发行人对备考财务状况表（或资产及负
债报表）和备考损益表（及现金流量表）采用不同报
告日期的情况并不罕见。发行人倾向于选择在最近
期刊发的半年度报告或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的
期间截止日（以较晚者为准）作为备考财务状况表 

（或资产及负债报表）的报告日期，以期为投资者
提供发行人的最新财务状况。与之相反，刊发的备
考损益表（及现金流量表）通常针对最近结束的财
政年度，以防止因季节因素而导致发行人的财务业
绩（和现金流量）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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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以12月作年结的A公司从事生产筷子业务，而其业务并无呈现季节性销售模式。A公司已刊发截至20X2年12月31日
止年度与截至20X3年6月30日止6个月的历史财务资料。按照第2.9条所述的各项选择并假设A公司并无选择列报多
于一个期间或多于一个结算日的备考财务报表，A公司可以列报下列结算日及期间的备考损益表和财务状况表：

可能备选方案 备考损益表 备考财务状况表
1 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X2年12月31日  
2 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X3年6月30日
3 截至20X3年6月30日止6个月  20X2年12月31日  
4 截至20X3年6月30日止6个月 20X3年6月30日

尽管上述四个备选方案在《上市规则》下均可接受，但在没有其他特殊考虑因素情形下，实务中许多发行人会倾向于
采用备选方案2。

相反，备选方案3似属最不可取，因为截至20X3年6月底止最新中期损益表和相对过时的20X2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
况表这个组合对投资者来说用处有限，除非有特定理由支持该组合 。

例3

以12月作年结的B公司，拟收购一家目标公司（“目标公司”），该交易构成非常重大的收购事项。目标公司是一家于
20X2年1月1日注册成立的制药企业。收购总代价为人民币1亿元，其中人民币8,000万元将分配至使用寿命为4年的
无形资产。该公司于20X2年主要从事研究与开发（“研发”）活动并发生人民币3,000万元的研发费用，在取得所需许
可证后，自20X3年1月起产生收入。B公司和目标公司均已刊发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与截至20X3年6月30日
止6个月的历史财务资料。尽管四个备选方案（参见例2）可供B公司选择，但B公司可能会选择编制截至20X3年6月
30日止6个月的备考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因为该期间的财务资料记录了目标公司业务发展的最新情况，可让投资
者对收购目标公司可能如何影响B公司的财务业绩进行更有意义的分析。相反，编制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备考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最不可取，因为除人民币3,000万元的研发费用外，还须作出备考调整项目以记录人民币
2,000万元的无形资产摊销成本，该方案存在重复计算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研发成本的风险。

例4

目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C公司拟于20X3年5月在联交所主板进行H股上市。招股章程内的会计师报告包括C公
司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三年的综合财务资料。除会计师报告外，C公司亦将20X3年第一季度的中期财务资料纳入
招股章程，因C公司在往绩记录期间后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规定刊发相关资料。该等中期财务资料已由申报
会计师按照香港会计师公会颁布的《香港审阅准则》第2410号 — “独立核数师审阅中期财务信息”进行审阅。

由于20X3年第一季度的中期财务资料不得用作未经调整财务资料的来源（参阅第2.16节），C公司应根据20X2年12
月31日的财务资料（而非20X3年3月31日的财务资料）编制备考每股有形资产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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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D公司建议收购E公司，该交易构成D公司的非常重大的收购事项。D公司正编制备考损益表，以供载入有关交易的通
函，并采用以12月31日作年结的最新经营成果作为未经调整资料。D公司以12月作年结，但E公司却以9月作年结。如
果E公司最近期的12个月损益表资料只在D公司年结日之前的9月30日截算，则该资料一般可用作D公司的备考损益
表的调整项目。

例6

从事泳衣零售业务的F公司，计划收购从事大衣零售业务的G公司。F公司通常在6月30日录得较高存货量，但G公司
却在12月31日录得最高存货量。在编制备考财务状况表时，如果同时采用F公司的6月30日财务资料及G公司的12月
31日财务资料，可能产生误导。误导之处在于完成收购G公司后，F公司预计不会同时录得泳衣和大衣的高存货量。因
此，F公司反而应考虑采用同一结算日的财务资料编制备考财务资料，并在附注中加以解释。

2.14 如果业务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发行人须考虑采用不
一致会计期间是否会令所列报的备考资料失真。如
果列报备考中期资料且季节因素显著，发行人可能
需要采用一致会计期间，以免备考财务资料产生误
导。假如所用资料的日期不一致，发行人须披露相
关事实及个中原因。

2.15 如果季节性因素影响重大，在编制备考资产及负债
报表或财务状况表时，也可能要关注不一致会计期
间的问题。

收购事项及会计期间–采用不一致年结日是否可以接受?

2.11 当列报备考财务资料以说明收购事项的影响时，发
行人须考虑收购方和被收购方的备考资料所应涵
盖的会计期间。

2.12 如果要列报备考损益或现金流量资料，则发行人的
未经调整资料以及有关被收购方的调整项目须涵
盖长短一样的期间。发行人通常会列报全年的有
关资料，防止因季节因素导致资料失真，同时投资
者亦可以评估交易对发行人全年经营成果的预计 
贡献。

2.13 尽管上述方法最为理想，但并非一定要采用一致会
计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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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

H公司在联交所主板上市，并以12月作财政年结。该公司已刊发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
截至20X3年6月30日止6个月中期报告，以及截至20X3年9月30日止9个月财务资料披露概要。

H公司可以列报于20X2年12月31日及截至该日止年度及/或于20X3年6月30日及截至该日止6个月（分别为该公司
最近期刊发的经审计财务报表和中期报告的财务报告期期末）的备考财务资料。于20X3年9月30日及截至该日止9
个月的财务资料概要，由于不符合《上市规则》的已刊发半年度报告的定义，所以不能用作未经调整资料来源。即使H
公司在GEM上市，《GEM规则》也禁止采用季度财务资料作为未经调整资料来源。

未经调整资料之来源
2.16 未经调整资料必须来自以下最近期的财务资料：

 (a) 已刊发的经审计财务报表、已刊发的半年度报 
 告或已刊发的半年度或年度业绩公告；

 (b) 会计师报告；

 (c) 过往已刊发的备考财务资料（根据《主板规则》 
 第4.29(7)条或《GEM规则》第7.31(7)条所呈  
        报）；或

 (d) 已刊发的溢利预测或估计。

2.17  在 实 务 中，采 用 过 往 已 刊 发 的 备 考 财 务 资 料
作 为 未 经 调 整 资 料 的 来 源 的 情 况 非 常 有 限 。 
发行人应考虑，采用过往已刊发的备考财务资料作
为备考财务资料的基础，是否会为投资者提供具有
意义的资料。如果属于之前已刊发备考财务资料涉
及的交易尚未获股东批准或于其后刊发通函当日
尚未完成，又或如果该交易已经完成，但该交易对
发行人财务资料的实际影响与之前已刊发备考财
务资料有重大差异，则采用该已刊发备考财务资料
作为未经调整资料未必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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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备考调整项目须符合以下准则：

 (a) 清晰显示和解释；

 (b) 直接归因于有关交易，并与日后事项或决定 
 无关；

 (c) 具事实根据；及

 (d) （有关备考损益表或现金流量表方面）清晰认 
 定哪些调整项目预期会持续影响发行人及哪 
 些调整项目并不具有持续影响。

3.2 发行人只须反映重大的调整项目，即可能影响投资
者决定的调整项目。调整项目的重要性，不但要考
虑其数额大小，还要考虑其性质与相关情况等定性
因素。

清晰显示和解释
3.3 为符合“清晰显示和解释”的标准，发行人应在备考

财务资料附注列出：

 (a) 调整项目所依据的任何假设；

 (b) 可能结果范围（如具重大不确定性）；

 (c) 有关数额来源；及

 (d) 调整项目汇集或分配到财务报表项目的方式 
 （如相关）。

归因于交易
3.4 备考财务资料旨在通过说明投资通函所涉及交易

如何影响其通函内的财务信息，向投资者提供该交
易之影响的信息。因此，《主板规则》第4.29(1)及(6)
条（或《GEM规则》第7.31(1)条及(6)条）要求备考调
整项目仅限于直接归因于该交易或为该交易不可
分割部分的调整项目。一般而言，除符合调整标准
的项目以外，发行人不可就报告期期后事项进行调
整。如果某些调整项目取决于交易完成时或之后应
采取的行动(即使这些行动与发行人订立交易目的
有关)，则备考财务资料不应包含这些调整项目。至
于备考财务资料可否反映两宗或更多不同交易，则
会视乎该等交易是否为通函所涉及事项的环环互
扣的组成部分。

例8

A公司刊发有关构成主要交易的新厂房收购事项的通函。收购新厂房后，A公司计划关闭某些现有厂房。

关闭现有厂房为日后事项，并非直接归因于通函所涉及的事项（即收购新厂房）。因此，备考财务资料不应反映关
闭现有厂房事项。但是，A公司应在备考财务资料附注披露关闭现有厂房事项，并注明该事项并未列作备考调整 
项目。

备考调整项目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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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

B公司的通函涉及的事项是收购重大资产，与该交易互为前提条件的事项是B公司要以特定条款向C银行筹措一笔
银行融资贷款来进行该交易。两项交易（即收购资产及筹措银行贷款）属于整项交易的不可分割部分，应视为该交易
环环互扣的组成部分。这个案例有别于例8的情况，例8的关闭现有厂房事项虽然是收购新厂房的可预见的、合理的
后果，但却不是属于通函所涉及事项环环互扣的组成部分。

为方便读者了解整项交易，B公司可以附注方式分别披露该交易环环互扣的组成部分。

例10

20X3年6月，C公司建议收购D公司，而该建议收购事项构成主要交易。C公司在建议收购事项的通函内列报20X2年
12月31日的备考资产及负债报表。C公司在20X3年3月宣派特别股息并于20X3年5月支付该股息，与C公司的资产净
值相比，该股息金额重大。宣派和支付股息属于报告期后非调事项目且非直接归因于有关建议交易，所以不应列作
备考调整项目。但是，C公司应在备考财务资料附注中披露宣派和支付股息事项，以免备考资料误导。

3.5 重组费用、新管理层薪酬待遇及新合约安排，均属
于通常不会作为备考调整项目的其他事例。

3.6 在实务中，联交所在极少数情况下向发行人提
供豁免，允许发行人作出并非直接归因于投资
通 函 所 涉 及 交 易 的 调 整 。在 这 些 案 例 中，发 行
人通常进行重大重组或收购，而就这些重组或
收购作出调整将有助于投资者分析发行人的财
务资料和未来前景。但是，我们建议发行人在决
定不遵循“归因于交易”的规定前应先行咨询联 
交所。

期后事项

3.7 作为一般原则，发行人无须就通函所涉及事项以外
的期后事项作出调整，除非该期后事项符合《香港
会计准则》第10号所规定“调整事件”的条件，并已
反映在发行人的未经调整财务资料中。发行人如果
认为备考财务资料未有反映报告期后重大非调整
事项以致产生误导，则应考虑在备考财务资料附注
中披露有关事项，以免有关资料误导。

备考调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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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第3.7条所述的一般原则指出发行人无须就报告期
期后事项进行调整。尽管如此，在极少数情况下，发
行人可对根据《上市规则》发出公告或通函中的其
他交易或发行资本事项进行必需的调整，以确保
备考财务资料不会误导。另外，如第2.16及2.17条
所述，过往按照《主板规则》第4.29(7)条或《GEM规
则》第7.31(7)条所呈报的已刊发备考财务资料，可
以用作针对其后交易而编制备考财务资料的基础。
备考财务资料不可误导的规定，排除了发行人选择
性对某些交易进行调整。

具事实根据
3.9 备考调整项目须具事实根据。支持调整的事实性质

按情况而有所不同。

3.10 备考调整项目的事实根据举例如下：

 (a) 被购买方的财务资料摘录自投资通函中披露 
 的被购买方的会计师报告；

 (b) 被剥离资产的财务资料通常为发行人用作未 
 经调整财务资料的综合财务报表中记录的 
 金额；

 (c) 交易代价载列于买卖协议；

 (d) 交易成本根据发行人与专业机构签订的合同 
 予以确定；及

 (e) 因收购中的对价分配而作出的调整通常基于 
 初步估值报告。

持续影响
3.11 对于备考损益表或现金流量表，须清晰认定哪些调

整项目预期会持续影响发行人及哪些调整项目并
不具有持续影响。这项披露规定旨在协助备考财务
资料使用者分辨交易的一次性影响及持续影响。发
行人须留意这项规定，以免在备考财务资料中遗漏
相关披露。

3.12 预期会产生持续影响的调整项目的一个例子是，针
对收购业务的有形与无形资产进行的公允价值调
整所产生的增量折旧和摊销费用。预期不会产生持
续影响的调整项目例子包括：非常重大出售事项直
接产生的盈亏、折价收购中确认的非经常性收益，
以及与交易直接相关的交易成本。

有关IPO的备考调整项目 – 实际问题
有形资产净值

3.13 如表1.1所示，根据《主板规则》附录D1A第21段及
《GEM规则》附录D1A第21段规定，上市申请人须

说明用作支持寻求上市的每一类别证券的净有形
资产（已计及将予发行的新证券）。上市申请人为满
足这项规定，通常会列报备考每股有形资产净值的
资料，说明假如IPO已在往绩记录期间最近期的结
算日当日完成，则每股有形资产净值于该日所应达
致的水平。在列报有关资料时，上市申请人会进行
备考调整，以反映发行新股所得款项对有形资产净
值的影响及即将发行的新股对已发行在外股数的
影响。除此之外，上市申请人须考虑，是否需要针对
其他直接归因于IPO且具事实根据的项目做备考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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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上市规则》未界定何为有形资产净值。在实务中，
许多上市申请人通过从归属于上市申请人权益股
东的权益总额中扣除某些“无形”项目来计算有形
资产净值。常见的“无形”项目包括《香港会计准则》
第38号 — “无形资产”范围内的无形资产和商誉。

集团重组

3.15 在许多香港上市的IPO交易中，上市申请人在上市
前进行集团重组。如果已在往绩记录期间完成集团
重组，会计师报告所列报的财务资料应已经反映重
组事项对资产净值及上市申请人股份结构的影响。
因此，在该种情况下，编制有形资产净值的备考资
料时，无须再对集团重组的影响进行备考调整，只
需要对IPO发行新股进行备考调整。

例11

背景

在筹备于联交所上市时，上市申请人E公司在往绩记录期间后进行了集团重组。在集团重组中，E公司向控股股东F公
司发行1亿股股份，以交换F公司先前所持有的全部经营公司（即转让予上市申请人的上市业务）。会计师报告中上市
业务的汇总有形资产净值为6亿元，而IPO募资所得款项净额估计为2亿元。E公司在向F公司发行1亿股新股之前，已
发行了4亿股股份，另将在IPO中发行2亿股新股。

计算

备考每股有形资产净值

=
（依据会计师报告计算的有形资产净值 + IPO 募资所得款项净额）

（已发行的股份数 + 集团重组中发行的股份数 + IPO中发行的新股数）

=
(6亿元 + 2亿元)

(4亿股+ 1亿股+ 2亿股)

= 每股1.14元

当计算备考每股有形资产净值时，应一并考虑IPO募资所得款项净额、集团重组中发行的股份及就IPO中发行的股
份，因为它们是IPO交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3.16 当集团重组未有于往绩记录期间结束前完成，会计
师报告所列报的历史财务资料一般会以汇总方式
编制，即“犹如”集团重组已在往绩记录期期初已完
成。但是，上述汇总财务资料不会反映准上市公司
在集团重组中因收购上市业务而发行的股份。在计
算备考每股有形资产净值方面，通常应进行备考调
整，以反映准上市公司在IPO完成时的股份结构，
即该公司在完成集团重组及IPO股份发行后的股
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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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

背景

本例之背景与例11一样，并加上以下事项，即E公司除了向F公司发行1亿股股份外，作为集团重组的一部分， E公司还
向F公司支付1亿元现金。

计算

备考每股有形资产净值

=

（依据会计师报告计算的有形资产净值 + IPO 募资所得款项净额 – 作
为集团重组一部分分派的现金）

（已发行的股份数 + 集团重组中发行的股份数 + IPO中发行的新股数）

=
(6亿元 + 2亿元 - 1亿元)
(4亿股 + 1亿股 + 2亿股)

= 每股1元

作为集团重组一部分而发行的股份及支付的现金，应视作IPO交易中环环互扣的组成部分（即不可分割部分），均应 
列作备考调整项目。至于计算备考有形资产净值的基准（即当中计及作为集团重组一部分而发行的股份及支付的现
金），应在备考有形资产净值报表附注中加以披露。

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

3.17 有些上市申请人在IPO之前发行可转换可赎回优
先股。这种情况下，经常出现以下问题：该等金融工
具在往绩记录期间后转换为普通股的影响是否应
反映为备考调整项目。相关处理取决于上市申请人
能否证明该转换直接归因于IPO。 例如，如果该金
融工具在IPO时自动转换为普通股，则该转换直接
归因于IPO，因此，其影响应在计算备考每股有形
资产净值时作为备考调整项目。相反，如果转换由
金融工具持有者自行决定，并且IPO招股章程中未
披露承诺的转换事项，则该潜在转换事项并非直接
归因于IPO，因此，其影响不应反映为备考调整项
目。上市申请人亦请详细披露该等金融工具的转换
安排是否列作备考调整项目以及个中原因。

股息

3.18 在计算备考每股有形资产净值时，上市申请人在往
绩记录期间以后所宣派的股息需要调整与否，将取
决于该股息是否属于上市申请人IPO集团重组的
不可分割部分。如果该股息为管理层酌情宣派且非
集团重组的一部分，则不应调整。

例13

上市申请人G公司为国有企业，在XYZ国注册成立，其招股章程列报的最新历史财务状况表结算日为20X2年12月 
31日。20X3年2月1日，作为IPO的一部分，G公司转换成为一个股份制有限公司并根据有关法规向母公司宣派5百万
元特别股息。由于宣派股息是进行IPO交易的一项监管规定，所以在编制备考有形资产净值时可以调整该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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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4

上市申请人H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其招股章程列报的最新历史财务状况表结算日为20X2年12月31日。虽然监管机
构并无规定，H公司于20X3年2月1日宣派并支付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股息。该宣派股息并非IPO的不可分割
部分，因此，在编制备考有形资产净值时不应调整该股息。但是，H公司应在备考财务资料附注中披露期后宣派的股
息金额，并且披露在计算备考有形资产净值时没有调整该股息的事实。

股东贷款资本化

3.19 在上市申请人进行IPO之前，大股东贷款有时会获
免除及资本化。至于股东贷款资本化应否反映为备
考每股有形资产净值的备考调整项目，将取决于上
市申请人能否证明股东贷款资本化是直接归因于
IPO。例如，如果股东贷款的资本化是以联交所上
市委员会批准IPO为条件，或属于为IPO而进行的
集团重组的一部分，则可以认为股东贷款的资本化
直接归因于IPO，因此，应列作备考每股有形资产
净值的调整项目。

往绩记录期间之后的主要收购事项

3.20 虽然实践中不常见，但个别上市申请人可能在往绩
记录期间之后但在上市以前，收购或建议收购主要
子公司。在此情况下，上市申请人除了要遵循《主板
规则》附录D1A第21段（或《GEM规则》附录D1A第
21段）列报备考每股有形资产净值外，还须依照《
主板规则》第4.28条（或《GEM规则》第7.30条）列报
经扩大后集团的备考财务状况表、损益表和现金流
量表或资产及负债报表，当中应计及收购或建议收
购事项。上市申请人应考虑在投资通函中如何符合
以上两项规定。

3.21 如果上市申请人的招股章程披露了收购将由IPO
募资所得款项提供资金，则IPO和收购事项环环互
扣，因此，上市申请人应在同一套备考财务资料同
时针对IPO和收购事项作出调整。

3.22 相反，如果IPO和收购事项并非如第3.21节所述环
环互扣，上市申请人应分开列报《主板规则》第4.28
条（或《GEM规则》第7.30条）以及《主板规则》附录
D1A第21段（或《GEM规则》附录D1A第21段）所要
求的备考财务资料。对于《主板规则》附录D1A第21
段（或《GEM规则》附录D1A部21段）下的备考有形
资产净值资料，上市申请人可选择基于以下其中一
种未经调整资料进行列报：(a) IPO招股章程的会
计师报告中上市申请人的历史财务资料；(b) 《主板

规则》第4.28条（或《GEM规则》第7.30条）所要求的
经扩大后集团的备考财务资料。在实务中，通常采
用方案 (a)。

每股盈利

3.23 《上市规则》并无要求披露备考每股盈利资料。但
如果列报该等资料，则应遵循《主板规则》第4.29条
或《GEM规则》第7.31条的规定以及会计指引第7
号的指引。

3.24 如果在IPO交易中列报备考每股盈利资料，则须进
行备考调整，使得计算备考每股盈利的分母包括因
完成重组（如有）而发行的股数以及根据IPO应发
行的股数，即“犹如”在财务期间期初已经发行该等
股份。然而，用作分子的溢利要么未反映发行股份
所得款项对上市申请人的溢利潜在影响（如使用历
史溢利），要么仅反映自上市日起的潜在影响（如使
用预测溢利），而在计算作为分母的期间内发行在
外股数加权平均数时则假设根据IPO发行的股份
于财务期间期初已经发行。由于分子和分母之间  

“不匹配”，上市申请人应考虑备考每股盈利对准
投资者而言是否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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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根据《主板规则》第17.02(1)(b)条或《GEM规则》第
23.02(1)(b)条规定，上市申请人亦须在招股章程披
露所有尚未行使的购股权全部细节及公司上市后
行使该等购股权对于股权的潜在摊薄影响及对每
股盈利的影响。招股章程所涉及事项是上市申请人
的IPO，而非行使购股权事宜，因此，备考财务资料
应说明IPO而非行使购股权的影响。所以，购股权
相关披露不应体现在备考财务资料中，而是应在招
股章程其他章节（例如IPO前购股权一节）披露。

有关其他资本市场交易的备考调整项
目 – 实际问题
企业合并  

一致的会计政策

3.26 备考财务资料应与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所采用的
会计政策保持一致。这个要求同样适用于针对目标
公司所作的调整项目。由于载入会计师报告的目标
公司财务资料须按发行人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而编
制，所以，如果在非常重大收购事项或主要交易中
的目标公司备有会计师报告，通常不难达致一致的
会计政策。

3.27 在实务中，在某些情况下，目标公司在其他证券交
易所上市并按照发行人所采用会计准则以外的其
他会计准则定期刊发其财务报表。在这种情况下，
发行人可向联交所申请豁免在其通函内收录有关
目标公司的会计师报告。相反，发行人可在其通函
内翻印目标公司的已刊发财务报表，并按照目标公
司会计政策及发行人的会计政策对目标公司财务
资料编制逐行调节表。至于编制备考财务资料，发
行人可使用该等调节表作为对目标公司财务资料
进行调整的依据。

3.28 如果被收购方从事发行人以往未曾从事过的交易，
则编制备考财务资料所遵循的会计政策，应与发行
人按其适用的财务报告框架就有关交易所应采纳
的政策一致。为此，我们建议发行人在备考财务资
料附注中披露编制备考财务资料所采纳的有关会
计政策 。

资产收购还是企业合并？

3.29 在实务中，企业合并和资产收购应采用不同的方法
进行会计处理，因此企业须考虑拟议交易构成企业
合并还是资产收购。

3.30 符合《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 — “企业合并”下
企业合并定义的收购，采用购买法进行会计处理。
根据购买法，购买方对大多数可辨认资产及负债
按照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但某些项目 

（如递延税项和养老金义务等）除外。购买方亦会
确认非控股权益、商誉或折价收购的收益（如适 
用）。

3.31 相反，如果在收购中取得的资产不符合《香港财务
报告准则》第3号中业务的定义，则该交易将作为
收购资产或资产组进行会计处理。在这种情况下，
购买代价按照取得的各单独可辨认资产和承担的
负债在购买日的相对公允价值，在各单独可辨认资
产和负债间进行分配。此类交易不会产生商誉。

3.32 由于第3.30和3.31两节中不同的会计处理会对备
考财务资料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发行人应在编制
财务资料时（而非等到后续刊发中期或年度财务报
表时）按照《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确定拟议交
易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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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价分配和商誉

3.33 如果上市发行人的公司或业务收购构成主要交易、
非常重大收购事项、极端交易、反收购行动或特殊
目的公司并购交易，则须列报经扩大后集团的备考
财务资料（参阅表1.1）。

3.34 在编制备考财务状况表或资产及负债报表方面，发
行人通常会选定最新已刊发的年度或中期财务资
料作为未经调整资料（即备考财务资料的起点）。然
后，目标公司在特定报告日（宜与发行人的报告日
一致，参阅第2.11至2.15各节）的历史资产及负债
会作为备考调整项目。

3.35 发行人发出通函时，收购事项尚未完成。因此，如果
要编制经扩大后集团的备考财务资料，只可采用目
标公司的历史财务状况表作为备考调整项目。在编

购买代价变化

3.38 如果可以选择收取或支付代价的形式（例如以现金
或股份支付），发行人须就代价组合作出假设，并在
备考财务资料附注中清楚说明有关假设。

制备考财务资料时，发行人须估计将购入的目标公
司相关资产及负债的公允价值及(如适用）作为支
付代价的股份及发行人已持有的目标公司权益的
公允价值。发行人须对此作出会计判断，并按照案
例实际情况考虑是否需要引入其他专家。

3.36 发行人应披露估计第3.35节提及的公允价值时所
采用的基准和假设，以及因收购事项所产生的备考
调整项目商誉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3.37 当收购事项其后完成时，发行人须采用在收购事项
完成当日可得的资料进行买价分配。在完成日期所
购入资产净值的公允价值及由此计算得出的商誉，
将可能有别于载入收购事项通函的备考财务资料
所披露的数额。发行人亦应在备考财务资料附注中
披露这个事实。

3.39 如果不同代价组合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达致重大程
度，发行人或须补充备考财务资料披露，以说明上
述不同代价组合的潜在影响。发行人可在备考主要
报表以分栏列报方式或其附注中作出以上披露。

例15

上市发行人K公司在20X3年4月30日刊发通函，内容有关以2亿元代价收购L目标公司全部权益的非常重大收购事
项。K公司与L目标公司于20X2年12月31日的未经调整资料，用于编制经扩大后集团的备考财务资料。L目标公司资
产净值的公允价值估计为1亿元。就备考资料而言，商誉确定为1亿元（2亿元 - 1亿元）。K公司须在备考财务资料附注
中披露，视乎各种因素（包括L目标公司于完成收购时的资产净值）的变动，在完成收购事项时因收购产生的商誉可
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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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如果企业合并的代价须在未来收取并且取决于未
来事项结果，发行人在编制备考财务资料时应估计
该等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如果该等或有对价可能
会有重大变化，发行人需确保向投资者适当披露有
关事项。

公司间结余和交易

3.41 发行人须在编制其综合财务报表时按照《香港财务
报告准则》第10号抵消公司间结余。因此，在编制
经扩大后集团的备考财务资料时，发行人应作出调
整以抵消发行人与目标公司之间的任何公司间结
余和交易。

3.42 如果所列报的目标公司资料报告日与发行人所采
用的报告日不一致，公司间结余可能会不同且涉及
不同的交易。当会计期间不一致且公司间结余无
法悉数抵消时，发行人应考虑《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第10号中有关合并财政年度截止日与母公司不同
的子公司的一般原则，并作出调整（如适用） 。在极
少数情况下，进行部分抵消以净额列示可能是适当
的。无论如何，发行人应在备考财务资料附注中清
晰披露有关事实，即公司间结余有所差别以及列报
备考财务资料所采用的处理方法。

3.43 同样地，如要列报备考损益表（与现金流量表）而公
司间交易由于年结日不一致而无法完全抵消，则发
行人应遵照上文第3.42节所述的方法处理。

外币换算

3.44 如果被收购公司的财务资料采用不同于发行人所
采用的列报货币进行列报，被收购公司有关资料便
须以发行人所采用的列报货币换算。所采用的汇率
通常是根据发行人有关外币换算的会计政策所应
采用的汇率。

例16

M公司发出通函，内容有关收购N目标公司，该宗交易构成非常重大的收购事项。M公司以港币作为列报货币，而N目
标公司则以欧元作为列报货币。根据M公司的会计政策，境外子公司所录得损益以期内平均汇率换算为港币，而财务
状况表项目则以结算日收市汇率换算。在编制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备考损益表和20X2年12月31日备考财
务状况表时，N目标公司的损益表以年内欧元兑港币平均汇率换算，而财务状况表项目则以20X2年12月31日收市汇
率换算。

协同效益

3.45 收购事项通常基于所将享有的协同效益而进行，而
协同效益往往取决于经扩大后集团管理层的未来
行动。

3.46 因此，备考财务资料不会对协同效益作备考调整。
尽管预计的协同效应不会体现为备考调整项目，但
是发行人会在编制营运资金预测时加以考虑或在
投资通函的其他部分予以披露。

支付收购代价所需的额外融资

3.47 在某些收购中，发行人需要筹集额外融资来支付收
购代价。发行人应审慎考虑是否在备考财务资料中
对拟筹集的额外融资进行调整。

3.48 如果收购（通函所涉及事项）以筹集额外融资为前
提条件，则这两项交易为整项交易的不可分割部
分，可视为交易中环环互扣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
况下，拟筹集的额外融资通常反映为备考财务资料
中的调整项目，并应在附注中作出适当披露。更多
详情，请参见第3.4节和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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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如果发行人有意通过筹集额外融资来支付收购代
价，但收购的完成并不以筹集该等额外融资为条
件，则该收购与筹集额外融资不被视为环环互扣的
交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通函所涉及事项是该收
购，所以拟筹集的额外融资不应反映为备考财务资
料中的调整项目。

涉及两家目标公司的收购

3.50 在实务中，涉及两家（甚至更多）目标公司的收购情
况并不少见。这种情况下，经常出现以下问题：应列
报多少套备考财务资料。实际上，这取决于两项收
购是否有关联。如果收购一家目标公司是以收购另
一家目标公司为前提，且股东不能单独批准每项收
购，则这些收购通常被视为关联。

3.51 如果收购一家目标公司是以收购另一家目标公司
为前提，且股东不能单独批准每项收购（即两项收
购是相关联的），则应呈报一套同时收购两家目标
公司的备考财务资料。相反，如果是否收购某一目
标公司不取决于是否收购另一家目标公司且股东
能够单独批准每项收购（即两项收购间不存在关
联），则应至少呈报两套备考财务资料，分别展示收

购其中一家目标公司的影响。在后者的情况下，发
行人亦可自愿选择再呈报一套备考财务资料，以说
明同时收购两家目标公司的影响，前提是该两项收
购不相互排斥且发行人认为此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出售子公司

3.52 与上文第3.33至3.37各节所述的买价分配和厘定
商誉类似，出售子公司时，该子公司资产净值在就
列报备考财务资料而选定的未经调整资料日期之
后的任何变动，无法在编制备考调整项目时予以考
虑。出售事项的估计盈亏是按备考财务资料日期而
计算，发行人应在附注中作披露有关数额可能发生
改变，变化数额视乎直到出售事项完成日期止的资
产净值变动而定。如果数额可以量化，则应披露。

供股

3.53 在供股通函中，财务状况表结算日以后发行与供股
无关的股份，不应在计算备考有形资产净值时作出
调整。但发行人应在备考财务资料附注中披露所增
发的股份，使备考财务资料更具意义和作用。

例17

Z公司刊发截至20X2年12月31日年度已审计财务报表，当中列示5亿5千万股发行在外股份及4亿元有形资产净
值。20X3年5月1日，Z公司按每股2元代价增发5千万股股份。20X3年5月31日，Z公司有形资产净值增至5亿5千万元 

（增额来自20X3年5月1日发行股份所得款项1亿元及20X3年1月至5月的溢利5千万元）。同时，Z公司建议以1:2基
准进行定于20X3年6月完成的供股，并以20X3年5月31日（“记录日期”）发行在外的股份及每股1.5元发行价作为依
据。Z公司的股份及有形资产净值资料如下（假设并无交易成本）：

20X2年12月31日
20X3年5月1日

发行股份 20X3年5月31日

根据供股预计 
发行的股份（按

1:2比率发行）
股数

（百万股） 550 50 600 300
有形资产净值  

（百万元） $400 - $550 -
发行股份所得款
项/估计所得款项 

（百万元） - $100 -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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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调整项目 – 其他实际问题
税项

3.54 发行人通常须考虑直接归因于交易的调整项目的
税务影响。发行人量化税务影响时，应按照其税务
相关的会计政策考虑对税项负债和资产产生的增
量影响，而非简单采用发行人整体的实际税率。

交易成本

3.55 当成本直接归因于交易，且与未来事项或决定无
关，又具事实根据时，发行人会予以调整。

偿还债务

3.56 如果投资通函所涉及交易是发行股份用以偿还债
务，发行人须考虑应否将偿还债务体现为备考调整
项目。

3.57 如果根据投资通函或法律协议所载承诺，发行股份
所得款项会用作偿还债务, 则偿还债务应体现为备
考调整项目。如果投资通函或法律协议没有该等承
诺（即偿还债务并非交易的环环互扣的组成部分），
则偿还债务不会被视作直接归因于交易。在此情况
下，发行人不会在备考财务资料内作出相应调整，
以减低债务结余或利息成本。

Z公司刊发建议供股通函，披露备考有形资产净值资料，当中假设供股已于20X2年12月31日完成。

备考有形资产净值
= 20X2年12月31日有形资产净值 + 供股所得款项净额
= 4亿元 + 4亿5千万元
= 8亿5千万元

=
8亿5千万元

（5亿5千万股 + 3亿股）

备考每股有形资产净值

20X2年12月31日后，股本和有形资产净值因20X3年5月1日发行股份以及其他财务状况表后事项和交易等而出现变
动，因为这些变动非直接归因于20X3年6月的供股事项（即通函所涉及的事项），因此无须将这些变动体现为备考调整
项目。但就厘定估计供股股份及相关估计所得款项而言，Z公司应采用在“记录日期”的发行在外股数（即本例子中的 
6亿股股份）以作运算。

本例子再次遵从有关发行人不应就报告期后事项（符合调整标准的除外）进行调整的一般原则。为确保所列报资料不
会误导，发行人应在备考财务资料附注中，披露有关20X3年5月1日发行5千万股股份的报告期后事项，并解释列报备
考每股有形资产净值所假定的供股股数是以记录日期的实际已发行股数为依据。

=

备考有形资产净值
 （20X2年12月31日发行在外的股数 + 供股股份）

= 每股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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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发行人判断备考财务资料整体是否误导时，会全盘
考虑备考财务资料，同时顾及以下各个备考财务资
料的组成部分：

 (a) 解释备考财务资料目的和性质的引言；

 (b) 选作列报的报表、格式和项目；

 (c) 发行人的未经调整资料及有关资料已审计与 
        否；

 (d) 调整项目；

 (e) 备考汇总；及

 (f) 解释资料来源、调整项目及编制基准相关假设 
        的附注。

 附录载列反映以上规定的披露示例。

资料的目的和性质
4.2 备考财务资料必须清楚说明：

 (a) 编制目的；

 (b) 资料只为供说明用途而编制；及

 (c) 基于资料性质，未必可真实反映发行人的财务 
 状况或经营成果。

4.3 备考财务资料的一般目的在于说明交易对某些未
经调整财务资料或有关资料若干方面的影响。因
此，发行人应清晰确定具体交易及所涉及的未经调
整财务资料。

备考财务资料附注
4.4 除了备考财务资料的目的和性质（参阅第4.2及4.3

两节）外，备考财务资料披露内容通常还包括：

 (a) 备考财务资料的编制基准；

 (b) 未经调整财务资料来源以及该资料来源是否 
 经审计或审阅；

 (c) 各个备考调整项目的说明和解释。如果调整项 
 目是有关被收购方或被剥离方的财务资料，则 
 需披露有关资料来源以及该资料来源是否经 
 审计或审阅；

 (d) 说明编制备考财务资料的适用基准（如相关信 
 息非公开可得）；及

 (e) 一项声明，指出备考财务资料仅为供说明用途 
 而编制，及由于资料属假设性质，并不代表实 
 体的实际财务状况、财务表现或现金流量。

列报和披露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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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我们建议发行人在备考财务资料中披露该资料并
无计及财务报表日期以后进行的任何买卖或其他
交易，令读者关注到发行人对关报告期后事项的处
理方法。

4.6 如本刊物第3.7节所述，发行人亦须披露报告期后
事项，以免备考财务资料具误导性。

4.7 我们鼓励发行人考虑在备考资料中加入补充性质
的解释信息和定量数据，以解释所示的备考数额。
其主要目标是在备考财务资料内展示有关交易的
影响，并使备考财务资料成为协助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的有用信息。

列报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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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会计师的角色
5.1 为符合联交所规定而编制的备考财务资料，须经

由申报会计师出具报告。当中，申报会计师须发表
意见，认为：

 (a) 备考财务资料已经按照所述基准妥为编制；

 (b) 有关编制基准与发行人作采用的会计政策一 
 致；及

 (c) 就根据《主板规则 》第4.29(1) 条或《GEM规则》 
 第7.31(1)条规定而披露的备考财务资料而言， 
 调整项目恰当。

5.2 如第1.2节所指，发行人的董事负责按照会计指引
第7号编制备考财务资料。申报会计师不负责编制
该等资料，但负责对发行人的备考财务资料是否
在各重大方面已按照适用基准(包括《主板规则》第
4.29条或《GEM规则》第7.31条的要求)编制出具报
告 。申报会计师根据香港鉴证业务准则第3420号及

《上市规则》作出报告时，须遵循香港会计师公会
颁布的《专业会计师道德守则》有关保持独立性和
其他方面的规定，并须执行适用于个别应聘服务
的质量控制程序。

5.3 根据香港鉴证业务准则第3420号所进行的合理鉴
证业务涉及执行以下程序，即评估备考财务资料
适用编制基准会否为呈报交易直接产生的重大影
响提供合理依据，并获取充足和适当凭证，以证有
关备考调整项目会否令上述基准得以有效反映；
以及由此得出的备考分栏反映有关调整项目适当
应用于未经调整财务资料。

5.4 申报会计师另会评估备考财务资料的整体列报方
式。

5.5 申报会计师会评估未经调整财务资料来源是否恰
当。同时会就备考调整项目是否直接归因于有关
事项或交易、有否有事实根据，以及与发行人所用
的会计政策一致与否等方面发表意见。

5.6 有关列报备考财务资料方面，申报会计师考虑以
下各项：备考财务资料的整体列报方式和结构；有
关资料和解释附注是否以非误导方式说明交易影
响；有否提供适当披露内容，以助使用者明白所传
递的资料；以及申报会计师是否得悉任何须在备
考财务资料中提及或披露的报告期后事项。

鉴证报告
5.7 申报会计师报告包括申报会计师就备考财务资料

已否在各重大方面按适用基准编制发表的意见。
申报会计师须按《上市规则》编备报告，以符合联
交所的规定。

申报会计师报告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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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鉴证报告也包括其他资料，例如申报会计师的责
任、合理鉴证业务的本质，以及选定执行程序涉及
判断等。

5.9 在某些情况下，纵使备考财务资料已按适用基准
编制，但申报会计师可能认为某些事项对理解备
考财务资料至关重要而有必要提请使用者注意。
在此情况下，申报会计师须在报告内加入“强调事
项”。

5.10 假如申报会计师工作范围有所限制，或申报会计
师认为备考财务资料并非按适用基准编制，而该
事项实属或可能影响重大，则申报会计师会视乎
具体情况，考虑发表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
示意见的结论。

申报会计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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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 IPO招股章程中的备考经调整有形资产净值报表及备考预测每股基本盈利

A.  未经审计备考经调整有形资产净值报表
 以下为A公司及其子公司（统称“集团”）的未经审计备考经调整有形资产净值报表，乃按《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4.29条编制，并列示如下，该报表假设售股已于20X2年12月31日完成，以说明
A公司公开发售股份（“售股”）对于20X2年12月31日A公司权益所有人应占综合有形资产净值的影响。

 本未经审计的备考经调整有形资产净值报表仅为供说明用途而编制；由于属假设性质，在假定售股已于
20X2年12月31日或任何未来日期完成的情况下，该报表未必会真实反映集团因此应达致的财务状况。

20X2年12月31
日A公司权益所

有人应占综合有
形资产净值(1)

售股估计所得 
款项净额(2)(4)

备考
 经调整有形 

资产净值

备考
每股经调整有形

资产净值(3)(4)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 港币
按每股发售价港币1.20元计 785 110 895 1.79 2.15
按每股发售价港币1.44元计 785 135 920 1.84 2.21

备考财务资料披露示例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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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经审计备考预测每股基本盈利
 以下截至20X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备考预测每股基本盈利，是基于下列附注而编制，以说明在假设A公司

售股已在20X3年1月1日进行的情况下售股所应产生的影响。备考预测每股基本盈利仅为供说明用途而编
制；由于属假设性质，因此未必会真实反映集团截至20X3年12月31日止年度或任何未来期间的财务成果。

A公司权益所有人应占
截至20X3年12月31日止年度
预测综合溢利(1).....................................................................................................不少于人民币8,000万元

未经审计备考预测每股基本盈利(2) .............................................................................不少于人民币0.16元

附注：

(1) 20X2年12月31日A公司权益所有人应占综合有形资产净值，是以20X2年12月31日A公司权益所有人应占综合权益总额人民币9亿元为 
 基础， (i) 扣除商誉人民币5,000万元和无形资产人民币7,000千万元，并 (ii) 就非控股权益应占无形资产人民币500万元进行调整而计 
 算得出，相关资料摘录自本招股章程附录一所载的会计师报告。

(2) 售股估计所得款项净额是按照发售价每股港币1.20元及港币1.44元（分别为参考发售价区间的价格下限和价格上限）以及发行 
 125,000,000股股份计算，当中已扣除A公司已付和应付的包销费和其他相关费用（不包括往绩记录期间内计入损益的上市费用），但不 
 考虑因行使超额配股权及根据A公司的IPO前购股权计划可能发行的股份。

(3) 备考每股经调整有形资产净值，乃经进行上文多段所指的调整后，并基于紧随售股后预期已发行500,000,000股股份（包括IPO完成时 
 应发行的125,000,000新股）计算得出，但不考虑因行使超额配股权及根据A公司的IPO前购股权计划可能发行的股份。

(4) 售股估计所得款项净额及未经审计备考每股经调整有形资产净值按人民币1元兑港币1.20元的汇率从港币兑换为人民币或从人民币 
 兑换为港币。我们不保证港币金额已经、可能已经或可能按该汇率兑换为人民币，反之亦然。

(5) 集团于20X3年4月30日的物业权益由X独立物业评估顾问估值。以上备考经调整有形资产净值报表并无计及因重估集团物业权益所得 
 盈余约人民币2亿元。由于集团的物业、厂房及设备以成本减去累计折旧和减值损失（如有）后列账，因此，重估盈余并无记入集团历史 
 财务资料，也不会记入集团未来期间综合财务报表。如果重估盈余记入集团的综合财务报表，则新增年度折旧约人民币7百万元将在未 
 来期间溢利中支销。

(6) 调整项目并无反映集团在20X2年12月31日以后的买卖成果或所订立的其他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于20X3年1月31日宣派的人民币5千 
 万元股息。假设于20X2年12月31日宣派该等股息，则备考经调整有形资产净值将减少约人民币5千万元，而备考每股经调整有形资产 
 净值将减少约人民币0.1元（折合港币0.12元）。

附注：

(1) 编制以上溢利预测所用的基准和假设载录于本招股章程附录三。董事会编制A公司权益所有人应占截至20X3年12月31日止年度预测 
 综合溢利，是以截至20X3年4月30日止4个月实际综合经营成果及截至20X3年12月31日止余下8个月预测综合经营成果为依据。

(2) 计算未经审计备考预测每股基本盈利，是以A公司权益所有人应占截至20X3年12月31日止年度预测综合溢利为依据，并假设期间已 
 发行合共500,000,000股股份。计算未经审计备考预测每股基本盈利，未考虑因行使超额配股权及根据A公司的IPO前购股权计划可 
 能发行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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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B公司就因收购若干目标资产构成主要交易而发出的通函所收录的备考财务资料

A.  备考财务资料简介
 以下为B公司未经审计的备考资产及负债综合报表，当中假设对Y公司的收购（“收购”）已于20X2年12月

31日完成。该报表以摘录自B公司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综合财务报表的综合财务状况表（收录于B
公司的20X2年报）为依据，当中已考虑附注所述的备考调整项目。

 B公司的备考财务资料是基于多项假设、估计和不确定因素而编制。B公司董事会作出多项主要假设，包括
假设B公司将可通过内部资源、银行借贷及/或外部融资等途径筹集足够资金以完成收购。

 B公司董事会已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4.29条及14.67(6)(a)(ii)条编制未经审
计的备考资产及负债综合报表，以说明收购事项的影响。同时，由于属假设性质，在假定收购事项已于
20X2年12月31日或任何未来日期完成的情况下，该备考报表未必会真实反映B公司因此应达致的财务 
状况。

B.  B公司于20X2年12月31日的未经审计备考资产及负债综合报表

资产及负债 
综合报表 备考调整项目

备考资产及负债
综合报表

百万元
 

百万元 
（附注1）

百万元 
（附注2）

百万元

非流动资产
物业、厂房及设备 366 200 53 619
在建工程 252 - - 252
商誉 155 - - 155
无形资产 43 - - 43
递延税项资产 20 - - 20
其他资产 12 - - 12

848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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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公司于20X2年12月31日的未经审计备考资产及负债综合报表（续）

资产及负债 
综合报表 备考调整项目

备考资产及负债
综合报表

百万元
 

百万元 
（附注1）

百万元 
（附注2）

百万元

流动资产
存货 599 - - 599
可收回所得税 55 - - 55
应收账款净额 333 - - 333
其他应收款 47 5 - 52
原定于三个月后到期的 
定期存款 30 - - 3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727 30 (280) 477

1,791 1,546

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即期部分 50 - - 50
应付账款 231 - - 231
应计费用及其他应付款 41 8 - 49
应付所得税 89 - - 89

411 419
流动资产净值 1,380 1,127
资产总值减流动负债 2,228 2,22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 20 - - 20
递延税项负债 13 - - 13

33 33
资产净值 2,195 2,195

附注：

(1) 调整项目代表摘录自本通函附录二所收录会计师报告的Y公司于20X2年12月31日的未经调整财务资料。

(2) 根据买卖协议，收购之总代价为2.8亿元，将以现金支付。Y公司是为持有某块土地而成立的公司，除持有该土地外并无开展任何重大 
 业务经营。因此，该收购不作为《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所界定的企业合并核算，而是作为资产收购进行会计处理。 
 收购成本按照Y公司各单独可辨认资产和负债在购买日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配，就本备考财务资料而言，收购成本将按照20X2年 
 12月31日的各单独可辨认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进行分配。Y公司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可能会在收购完成时有所变动。 
 因此，收购成本在购买日的实际分配金额与本备考财务资料所列的金额可能不同。所作备考调整项目为：
 (i) 物业、厂房及设备的公允价值调整5,300万元；以及
 (ii) 支付现金代价2.8亿元。

(3) 由于董事会认为收购事项相关费用（包括法律顾问、财务顾问、申报会计师、估值师及印刷商等所收费用以及其他费用）并不重大，所 
 以备考财务资料并无就该等费用进行调整。

(4) 调整项目并无反映集团在20X2年12月31日以后的买卖成果或所订立的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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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C公司就因收购S公司80%权益构成非常重大收购事项而发出的通函所收录的备考财务资料

A.  备考财务资料简介
 以下为C公司的备考财务资料，当中假设收购S公司80%权益事项（“收购事项”）已于20X2年12月31日（就

备考综合财务状况表而言）及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期初（就备考综合损益表与备考综合现金流量
表而言）完成。C公司的备考财务资料是以C公司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综合财务报表（收录于C公司
的20X2年报）及S公司的财务资料（载入本通函附录二所收录的会计师报告）为依据，并已予调整，以反映
收购事项的影响。

 C公司的备考财务资料是基于多项假设、估计和不确定因素而编制。C公司董事会作出多项主要假设，包括
假设C公司将可通过内部资源、银行借贷及/或外部融资等途径筹集足够资金以完成收购事项。

 C公司董事会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4.29条及14.69(4)(a)(ii)条编制C公司的备
考财务资料，以说明收购事项的影响。同时，由于属假设性质，在假定收购事项已于指定日期或任何未来日
期完成的情况下，该备考财务资料未必会真实反映C公司因此应达致的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

B.  于20X2年12月31日的未经审计备考综合财务状况表

C公司 备考调整项目 经扩大后集团
百万元

 
百万元 

（附注1）
百万元 

（附注2、3(i)）
百万元

非流动资产
投资物业 349 - - 349
其他物业、厂房及设备 378 100 10 488
商誉 72 - 22 94
其他金融资产 23 - - 23
递延税项资产 26 3 - 29

848 983

流动资产
存货 244 2,004 110 2,358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81 1 - 8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502 3 (400) 105

827 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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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C公司就因收购S公司80%权益构成非常重大收购事项而发出的通函所收录的备考财务资料

B.  于20X2年12月31日的未经审计备考综合财务状况表（续）

C公司 备考调整项目 经扩大后集团
百万元

 
百万元 

（附注1）
百万元 

（附注2、3(i)）
百万元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 680 121 - 801
银行借贷 25 580 - 605
应付税项 34 - - 34

739 1,440
流动资产净值                88 1,105
资产总值减流动负债              936 2,088

非流动负债
银行借贷            304 1,022 - 1,326
递延税项负债              14                  - 36 50

           318 1,376

资产净值 618 712

资本及储备
股本 13 - - 13
储备 413 - - 413
归属于本公司权益股东的
权益 426 426

非控股权益 192 - 94 286
权益总额 618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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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备考综合损益表

C公司 备考调整项目 经扩大后集团
百万元 百万元 

（附注1）
百万元 

（附注3(ii)）
百万元 

（附注3(iii)）
百万元

收入 691 400 - - 1,091
销售成本 (482) (300) - - (782)
毛利 209 309

其他收入 13 - - - 13
其他所得净额 6 - - - 6
分销成本 (43) (21) - - (64)
行政费用 (34) (50) (1) - (85)
其他经营费用 (4) - - - (4)
经营溢利 147 175

融资成本 (15) - - - (15)
税前溢利 132 160
所得税 (63) (9) - - (72)
年度溢利 69 88

以下各方应占 
部分：
本公司权益股东 57 20 (1) (4) 72
非控股权益 12 - - 4 16
年度溢利 6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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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备考综合现金流量表

C公司  备考调整项目 经扩大后集团
百万元 百万元 

（附注1）
百万元 

（附注2）
百万元 

（附注3(ii)）
百万元

经营活动
税前溢利 132 29 - (1) 160
折旧 45 10 - 1 56
利息收入                 (3) - - - (3)
出售其他物业、厂房
及设备收益

               
 (1)

           
  - 

                 
- 

                
 - 

                
(1)

利息支出 15 - - - 15
以权益结算股份支
付费用                    2 - - -                    2 

       190          229 
营运资金变动
存货增加        (107) (1,204) - -   (1,311)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
款增加            (27)             (1) - - (28)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
款增加         122            98 - -        220 

经营活动所得/ 
（所用）现金                 178                (890)

已付税项 (65) - - - (65)
已付利息 (15) - - - (15)
经营活动所得/ 

（所用）现金净额                 98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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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备考综合现金流量表（续）

C公司  备考调整项目
经扩大后

集团
百万元 百万元 

（附注1）
百万元 

（附注2）
百万元 

（附注3(ii)）
百万元

投资活动
购入其他物业、厂房及设备
付款

                  
(78)

           
  (53)

 
-

 
-

           
  (131)

收购子公司付款（已扣除所   
购入子公司的现金） - - (398) -

             
(398) 

出售其他物业、厂房及设备
所得款项

                     
3 

                       
- 

 
-

 
-

              
 3 

已收利息                3                  - - -               3 
投资活动所用现金净额                  (72)                         (523)

融资活动
银行借贷所得款项            41 1,122 - -  1,163
已付予本公司权益股东的
股息            (4)            - - - (4)
已付予非控股权益的股息            (6)                     - - -           (6)
偿还借贷    (119) - - - (119)
融资活动（所用）/所得现金
净额         (88)    1,03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减少 
净额       (62) (459)
1月1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562 2 (2) -     562
外币汇率变动影响                      2                      - - -                2
12月31日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                50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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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调整项目代表摘录自本通函附录二会计师报告中的S公司于20X2年12月31日及截至该日止年度的历史财务资料。

(2) 调整项目代表根据买卖协议支付收购事项代价，该代价金额为4亿元，须以现金偿付。

(3) C公司所收购S公司的可识别资产及负债，将根据《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经修订）— “企业合并”以收购会计法按公允价值在经扩大后集 
 团的综合财务报表内入账。

 就备考财务资料而言，对价分配是基于董事会对S公司于20X2年12月31日存在的可识别资产及负债的公允价值所作估计而厘定。

 商誉及S公司的可识别资产及负债公允价值的数额，会因该等资产及负债公允价值在收购事项完成日期完成估值时有所变动。因此，在收购事 
 项完成日期得出的商誉、对价实际分配和非控股权益，以及之后期间折旧等数额，将可能有别于本备考财务资料所载的数额。

 所作备考调整项目代表：

 (i) 以下各项的确认：

  •  S公司的其他物业、厂房及设备的公允价值调整1千万元，以及所持发展中物业的公允价值调整1亿1千万元。

  •  非控股权益9,400万元及商誉2,200万元（即购买代价超出C公司摊占S公司可识别资产净值的公允价值的差额）。

   百万元         百万元  
   

 代价的公允价值              400

 所购入的资产净值：  

  20X2年12月31日S公司的资产净值  388

  其他物业、厂房及设备的公允价值调整  10

  发展中物业的公允价值调整  110

  递延税项负债估计影响 
 （按企业所得税率25%及土地增值税率5%计）  (36)

 所购入的资产净值  472

 S公司的20%非控股权益            (94)

 所购入已识别资产及所承担负债                378

 因收购事项产生的商誉                 22
 

(4) 由于董事会认为收购事项相关费用（包括法律顾问、财务顾问、申报会计师、估值师及印刷商等所收费用以至其他费用）不大，所以备考财务资 
 料并无就该等费用进行调整。

(5) 备考财务资料并无反映经扩大后集团在20X2年12月31日以后的买卖成果或所订立的其他交易。

 (ii) 因其他物业、厂房及设备的公允价值调整而产生的年度额外折旧约为100万元（按预计10年可用年期以直线法计算）。相应递延税项 
 负债的拨回数额不大。该调整项目预期会持续影响经扩大后集团。

 (iii) 非控股权益应占S公司的年度溢利。这项调整预期会持续影响经扩大后集团的综合损益表。

           百万元 
 S公司在就上文第(ii)项所指项目进行调整后的溢利                  19

 20%非控股权益应占S公司的年度溢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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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D公司就因出售旗下经营分部（“目标资产”）构成非常重大出售事项而发出的通函所收录的备考财务资料

A.  备考财务资料简介
 D公司编制以下备考财务资料，目的是要说明（i）集团剩余部分的财务状况，当中假设目标资产已于20X2

年12月31日完成出售（“出售事项”）；及（ii）集团剩余部分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当中假设出售事项已于20X2年1月1日完成。D公司编制备考财务资料，是以收录于其20X2年报的综
合财务报表为依据，当中已考虑附注所述的备考调整项目。

 D公司董事会已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4.29条及14.68(2)(a)(ii)条编制备考财务
资料，以说明出售事项的影响。同时，由于属假设性质，在假定出售事项已于指定日期或任何未来日期完成
的情况下，该备考财务资料未必会真实反映集团剩余部分因此应达致的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

B.  集团剩余部分于20X2年12月31日的备考综合财务状况表

集团 备考调整项目 集团剩余部分
 百万元 百万元 

（附注1）
百万元

非流动资产
物业、厂房及设备 461 - 461
共同控制实体权益 3 - 3
联营公司权益 10 - 10
其他金融资产 61 - 61

535 535

流动资产
存货 39 - 39
应收账款 17 - 17
预付款、按金及其他应收款 97 - 9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46 300 546

399 699
列为持作待售的出售组合资产 434 (434) -

833 699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92 - 92
其他应付款及应计费用 72 - 72
应付税项 25 - 25

189 189
列为持作待售的出售组合负债 190 (190) -

379 189
流动资产净值 454 510
资产总值减流动负债 989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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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集团剩余部分于20X2年12月31日的备考综合财务状况表（续）

C.  集团剩余部分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备考综合损益表

集团 备考调整项目 集团剩余部分
 百万元 百万元 

（附注1）
百万元

非流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1 - 1
资产净值 988 1,044

资本及储备
股本 234 - 234
储备 754 56 810

988 1,044

集团 备考调整项目 集团剩余部分
百万元 百万元 

（附注2）
百万元 

（附注3）
百万元

收入 1,085 (434) - 651
经消耗存货成本 (397) 159 - (238)

毛利 688 413
其他收入 5 (2) 94 97
销售及经销费用 (505) 202 - (303)
行政费用 (65) 26 - (39)
其他经营费用 (1) 1 - -

经营溢利 122 168
摊占共同控制实体亏损 (1) - - (1)
摊占联营公司亏损 (4) 2 - (2)

除税前溢利 117 165
所得税支出 (19) 8 - (11)
年度溢利 98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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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集团剩余部分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备考综合现金流量表

集团 备考调整项目 集团剩余部分
百万元 百万元 

（附注2）
百万元 

（附注4）
百万元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所得现金 126 (49) - 77
已付税项 (20) 8 - (12)
经营活动所得的现金净额 106 65

投资活动所得的现金流量
购置物业、厂房及设备 (3) 3 - -
收购共同控制实体 (1) - - (1)
收购联营公司 (1) - - (1)
出售事项所得款项 

（已扣除所出售的现金） - - 280 280
已收利息 1 - - 1
投资活动（所用）/ 所得的现金净额 (4) 279

融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支付本公司权益持有人的股息 (23) - - (23)

融资活动所用的现金净额 (23) (2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79 321

年初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25 - - 225

年终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04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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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百万元
 出售事项代价            300

 目标资产于20X2年12月31日的账面值          (244)

 出售事项估计收益                                                              56
 

       百万元
 出售事项代价            300

 目标资产于20X2年1月1日的账面值            (206)

 出售事项估计收益              94

 出售目标资产估计收益代表出售事项代价与目标资产于20X2年1月1日的账面值两者之间的差额。

 目标资产的账面值调节如下：

 

       百万元
 目标资产于20X2年12月31日的账面净值            244

 目标资产所产生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溢利                       (38)

 目标资产于20X2年1月1日的账面净值             206

            

(1) 调整项目代表剔除目标资产的资产及负债和收取出售事项代价的现金，当中假设出售事项已于20X2年12月31日完成。

(3) 调整项目反映出售目标资产收益，当中假设出售事项已于20X2年1月1日完成。

(2) 调整项目代表剔除目标资产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当中假设出售事项已于20X2年1月1日完成。各数额摘录自 
 目标资产截至20X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财务资料。

(5) 以上备考综合损益表与现金流量表的调整项目预期不会持续影响集团剩余部分。

(6) 附注(1)、 (3) 及(4)所示的出售目标资产估计收益和出售事项所得款项净额或会在出售事项完成日期有所改变。目标资产的实际账面值、目标 
 资产所持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以及出售所得收益/亏损与出售事项在完成日期所得款项净额等，将可能有别于备考财务资料所载的数额。

(7) 由于董事会认为出售事项相关费用（包括法律顾问、财务顾问、申报会计师、估值师及印刷商等所收费用以至其他费用）不大，所以备考财务资
 料并无就该等费用进行调整。

(8) 调整项目并无反映集团在20X2年12月31日以后的买卖成果或所订立的其他交易。

(4) 调整项目反映现金流入净额，当中假设出售事项已于20X2年1月1日完成。

       百万元
 出售事项代价             300

 目标资产于20X2年1月1日所持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0)

 出售事项所得款项净额（已扣除所出售现金）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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